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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訂約方 

 

内蒙蒙牛，作為賣方 

鵬海基金及君乾管理，作為買方 

 

就董事於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深知、盡悉及確信，買方及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主要事項 

 

根據股份轉讓協議，内蒙蒙牛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銷售股份，

佔目標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約 51％股權。根據股份轉讓協議，鵬海基金及君乾管理將分

別收購目標公司的 26.6994％及 24.3006％股權。 

 

目標公司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乳製品業務。截至

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由内蒙蒙牛及兩名第三方分別擁有 51％及 49％。 

 

代價 

 

建議出售事項之總代價為人民幣 4,011,319,119.41 元，由鵬海基金及君乾管理分別以現

金支付人民幣 2,100,000,000 元及人民幣 1,911,319,119.41 元。該代價乃根據一般商業條

款，並由本公司與買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計及現行市場情況、目標公司的歷史財

務表現及業務前景，以及内蒙蒙牛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獲目標公司派發的現金

特別股息。 

 

先決條件 

 

完成須待先決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後方可作實，包括下列各項： 

 

(a) 股份轉讓協議各方的所有陳述及保證在所有重大方面仍屬真實、準確而有效; 

 

(b) 股份轉讓協議經已生效； 

 

(c) 各訂約方均具有民事能力簽立股份轉讓協議及履行協議項下之責任，且各訂約方已

就此取得所有必要之授權、批准及同意; 

 

(d) 概無根據中國法律或由任何中國法院、仲裁機構或相關政府機關發出之任何判決、

命令或禁令，對建議出售事項施加限制或禁制或令其無效; 及 

 

(e) 建議出售事項已獲得主管中國機關之反壟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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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其中一方的先決條件可由另一方以發出通知之方式豁免。倘任何先決條件於股份

轉讓協議簽署日期起 180 日內仍未達成或未獲得豁免，則任何一方均有權發出書面通

知終止股份轉讓協議。 

 

完成 

 

完成須於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或獲豁免（視乎情況而定）後十（10）個工作日內進行。

於完成時，買方須透過以現金電匯方式向内蒙蒙牛之指定銀行賬戶支付彼等各自的代

價金額。 

 

於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擁有任何目標公司之股權。因此，目標公司將不再為本公司

之子公司。 

  

終止 

 

倘任何先決條件於股份轉讓協議簽署日期起 180 日內仍未達成或未獲得豁免，則任何

一方均有權發出書面通知終止股份轉讓協議。本股份轉讓協議也可通過訂約方雙方達

成協議而終止。 

 

現金特別股息 

 

目 標 公 司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宣 佈 並 以 現 金 支 付 了 特 別 股 息 人 民 幣

1,114,668,393 元，其中内蒙蒙牛獲派人民幣 568,480,881 元。 

 

因建議出售事項獲得的現金所得總款 

 

内蒙蒙牛因建議出售事項自目標公司及買方已收及應收現金所得款項總計人民幣

4,579,800,000 元。 

 

有關内蒙蒙牛、本集團及買方之資料 

 

内蒙蒙牛為一家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其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乳製品。

本集團為中國領先的乳製品生產商之一，主要從事生產及分銷優質乳製品，包括液態

奶、冰淇淋、奶粉及其他產品。 

 

鵬海基金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合夥，主要從事受托對非證券類股權投資及相關

咨詢服務的業務。 

 

君乾管理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企業管理咨詢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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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出售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爲建議出售事項符合本公司持續專注于明星乳製品的發展戰略。本集團擁有富

實力的品牌組合，且相信建議出售事項可通過優化品牌組合，集中發展核心業務及拓

展擁有高增長和利潤前景的明星乳製品，加強總體財務狀況。 

 

自本公司於 2010 年底收購了目標公司 51%的股權後，目標公司品牌於過往數年一直相

對獨立運作，跟本集團的協同有限。此外，董事認為，考慮到產品定位的不同，建議

出售事項能令本公司精簡業務，集中資源加速拓展明星產品，鞏固在核心品牌的市場

地位。 

 

本公司預計建議出售事項將加強本集團的資產負債表和總體財務狀況。本公司目前打

算將建議出售事項所得資金用於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及协助發展未來的投資機會。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建議出售事項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且股份轉

讓協議及建議出售事項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建議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目標公司包含在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的資產淨值為

人民幣 2,235,881,000 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

年，目標公司包含在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的應佔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後之淨利潤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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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蒙牛乳業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股份代號：2319）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內蒙蒙牛」 指 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於中

國成立之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 

 

「君乾管理」 指 石家莊君乾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讓協議項

下之買方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

訂） 

 

「鵬海基金」 指 石家莊鵬海創業投資基金（有限合夥），股份轉讓協

議項下之買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建議出售事項」 指 根據股份轉讓協議由内蒙蒙牛向買方建議出售銷售股

份 

 

「買方」 指 鵬海基金及君乾管理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銷售股份」 指 由内蒙蒙牛間接擁有目標公司全部註冊資本中 51％ 

 

「股份轉讓協議」 指 買方與內蒙蒙牛就建議出售事項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之股份轉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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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 指 石家莊君樂寶乳業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蒙牛乳業有限公司  

ㅅ蔀ፅ牛乳業有限公司
  


